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之核查意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上市公司”）

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大唐高鸿

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84 号），核准资产重组方案，并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和 2017 年 1 月 12 日完成了资产交割以及股份登记，并依法履行了

公告义务。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对高鸿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时的交易对方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庆亚”

或“交易对方”）做出的关于交易标的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或“高鸿鼎恒”）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 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鉴于本次交易购买的高鸿鼎恒 41.77%股权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

参考依据，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要求，高鸿

股份与南京庆亚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2016 年 3 月 30 日及 2016 年 4 月 14

日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根据上述协议，南京庆亚承诺标的公司高鸿鼎恒在承诺期 2016 年至 2018

年内的经营业绩应符合以下要求，并保证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并对标的公司业绩

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净利润指标：承诺期内，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税后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6,100 万元、7,100 万元、8,100 万元。 

如若上述业绩承诺未能实现，则南京庆亚依据如下约定给予高鸿股份补偿。 

1、业绩补偿 

（1）业绩补偿的方式 

业绩补偿应采取股份补偿的方式。 

（2）业绩补偿的计算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当期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累计补偿的上限为

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获得的高鸿股份股份总量）： 

业绩承诺未实现时应补偿股份数计算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承诺期每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3）自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补偿实施日，如股份补偿义务人持

有的高鸿股份股份数量因发生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调整

变化，则股份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的上限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在各年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标的资产期末减值测试及补偿 

（1）在承诺期期限届满时，高鸿股份及南京庆亚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业

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股份发行价格）>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则南京庆亚应向高鸿股份另行补偿。有关会计师事务

所的费用由高鸿股份与南京庆亚各承担一半。 



 

 

（2）南京庆亚向高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股份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股份补偿数量以南京庆亚在本次交

易中认购的高鸿股份的股份总数为限。假如高鸿股份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

分配的，则另需的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3）南京庆亚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包括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的）不超过

南京庆亚因本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约定获得的高鸿股份股份总数

（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如高鸿股份进行现金分红，则南京庆亚获得现金分红

应该按照分红时高鸿股份股价折合为股份，合并计算）。 

（二）业绩补偿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119 号”《关于江苏高鸿鼎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测实现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高鸿鼎恒基于资产重组的 2018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7,101.16 万元，低于承诺金额 8,100 万元，差额为 998.84 万元。 

根据前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南京庆亚承诺标的公司高鸿鼎恒在承诺期 2016

年至 2018 年内的经营业绩应符合以下要求，并保证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并对标

的公司业绩的实现承担保证责任： 

净利润指标为，承诺期内，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税后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6,100 万元、7,100 万元、8,100 万元。业绩承诺未实现时应补偿股份

数计算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承诺期每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

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根据高鸿鼎恒业绩承诺期间税后净利润实现情况，2016 年实现净利润为

7,297.67万元，2017年实现净利润为 7,171.67万元，2018年实现净利润为 7,101.16

万元。根据补偿计算公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当 期 补 偿 股 份 数 量 = （ 6100+7100+8100-7297.67-7171.67-7101.16 ）



 

 

/(6100+7100+8100)*31,949.873/11.60-0=-34.98 万股 

综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高鸿鼎恒 2018 年

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7,101.16 万元，低于交易对方对其的业绩承诺金额 8,100 万元，

高鸿鼎恒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中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相关约定，补偿义务人无需向高鸿股份进行补偿。 

同时，上市公司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银信评估”）对标的资

产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置入日上市公司持有股权比例计算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

估值。银信评估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银信咨报字（2019）沪第 056 号《资

产估值报告》（以下简称“资产估值报告”），结论如下：“于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高鸿鼎恒母公司单体报表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84,764.86 万元，总负

债账面价值为 48,401.9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6,362.88 万元；合并报表总资

产账面价值为 132,050.46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83,372.67 万元，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48,677.79 万元。 

于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的估值结论为 66,320.00 万元

（大写：陆亿陆仟叁佰贰拾万元），较审计后母公司单体报表所有者权益

36,362.88 万元，估值增值 29,957.12 万元，增值率 82.38%；较审计后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8,677.79 万元，估值增值 17,642.21 万元，增值率

36.2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124 号”《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补偿期满减值测试报告》（以下简称“减值

测试报告”），结论如下：“公司本次重组注入资产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发生减

值。” 

综上，高鸿鼎恒 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约定，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相关约定，同时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

资产估值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标的资产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即业绩承诺期期限届满时，未发生减值，补偿义务人无需向高鸿股份

进行补偿。 

二、 华融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涉及的高鸿鼎恒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7,101.16 万元，低于交易对方对其的

业绩承诺金额 8,100 万元，高鸿鼎恒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但根据《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相关约定，同时根据银信

评估出具的资产估值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减值测试报告，标的资产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即业绩承诺期期限届满时，未发生减值，补偿义务人无需

向高鸿股份进行补偿。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核查意

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谢金印                    王茜雯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04 月 22 日 

 


